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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检察职能
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省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平山县畜牧水产局技术站副站长平山县畜牧水产局技术站副站长

为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优化道路通
行环境，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进一步推进行政执法公开公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公安部《道
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 157
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确保公平、公正、公
开的执法要求，现将邯郸境内高速公路沿线
新增 30 处测速设备予以公示。

大广高速新增区间测速 4 处，分别为:北
京 方 向 1721km+650m 至 1714km+350m、北 京
方向 1761km+50m 至 1754km+200m、广州方向
1754km + 200m 至 1761km + 50m、广 州 方 向
1714km+350m 至 1721km+650m。小型汽车最
高限速 120km/h，其他车辆最高限速 100km/h
（两客一危车辆除外）。

邯馆高速新增 6 处，其中区间测速 5 处，
分 别 为 ：邯 郸 方 向 556km+950m 至 580km+
350m、邯 郸 方 向 597km + 750m 至 606km +
260m、邯郸方向 629km 至 641km+50m、馆陶方
向 580km+350m 至 556km+950m、馆 陶 方 向
606km+260m 至 597km+750m; 固 定 测 速 1 处 ，
为 馆 陶 方 向 629km。 小 型 汽 车 最 高 限 速
120km/h，其 他 车 辆 最 高 限 速 100km/h（两 客
一危车辆除外）。

京 港 澳 高 速 新 增 4 处 ，其 中 区 间 测 速 1
处，为港澳方向 417km+350m 至 425km+910m；
固 定 测 速 3 处 ，分 别 为 ：北 京 方 向 419km+
350m、北 京 方 向 462km + 200m、港 澳 方 向
462km。小型汽车最高限速 120km/h，其他车
辆最高限速 100km/h（两客一危车辆除外）。

青兰高速新增 9 处，其中区间测速 4 处，
分 别 为 ：山 西 方 向 532km+400m 至 550km+
50m、山 西 方 向 624km+650m 至 634km+50m、
山东方向 550km+50m 至 532km+400m、山东方
向 634km+50m 至 624km+650m；固 定 测 速 5
处，分别为：山东方向 575km+50m、山东方向
592km+400m、山东方向 564km+500m、山西方
向 592km+400m、山 西 方 向 564km+500m。 小
型 汽 车 最 高 限 速 120km/h，其 他 车 辆 最 高 限
速 100km/h（两客一危车辆除外）。

邯郸绕城高速新增区间测速 2 处，分别

为：北京方向 64km+800m 至 60km、郑州方向
60km 至 64km+800m。 小 型 汽 车 最 高 限 速
120km/h，其 他 车 辆 最 高 限 速 100km/h（两 客
一危车辆除外）。

太 行 山 高 速 新 增 3 处 ，其 中 区 间 测 速 1
处，为林州方向 98km+350m 至 114km；固定测
速 2 处，分别为：石家庄方向 114km、石家庄
方向 98km+350m。所有车辆限速 80km/h。

青兰高速涉县段新增区间测速 2 处，分
别为：山西方向 686km+300m 至 695km+100m、
山东方向 729km+900m 至 702km+700m。所有
车辆限速 80km/h。

上述高速公路中，除太行山高速、青兰
高速涉县段属于山区路段，根据道路设计速
度标准所有车辆限速 80km/h 外，通行其他 5

条高速公路的运输危险品车辆全天、客运车
辆夜间的最高限速均为 80km/h。

区间测速、固定测速设备除对超速违法
行为取证之外，还同时具有固定取证设备功
能，对违法停车、倒车、压线、不按规定车道
行驶（超车）、应急车道行驶、不系安全带以
及涉车牌类交通违法进行检测取证。

以上 30 处固定式道路技术监控设备已
按照规定设置取证提示标志，测速设备前方
还设置有限速标志。

以上新增的 30 处监控设备于 12 月 21 日
启用，24 小时不间断工作模式。

河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
邯郸支队

2021 年 12月 15日

公 告

序号 被处罚人驾驶证号 档案编号处罚决定书编号 处罚决定时间
1 宋生刚 13253319650630171X 无 130637260008984 2021.12.06
2 孟庆杰 130637195512100310 无 130637260008985 2021.12.06
3 周理昌 130637196302150314 无 130637260008986 2021.12.06
4 宋会军 130637196911100312 无 130637260008987 2021.12.06
5 刘洪欣 130637196707030011 无 130637260008997 2021.12.06
6 谷雪松 130637197712261513 无 130637260008996 2021.12.06
7 王运良 130637197506281214 无 130637260008995 2021.12.06

序号 被处罚人驾驶证号 档案编号处罚决定书编号 处罚决定时间
8 王树军 152625196308074519 无 130637260008993 2021.12.06
9 张迎涛 132440198101195012 无 130637260008992 2021.12.06
10 王志永 130637197608022133 无 130637260008991 2021.12.06
11 王辰涛 130637197501011813 无 130637260008990 2021.12.06
12 吕超 130637198410301254 无 130637260008989 2021.12.06
13 刘义宾 130637197203050339 无 130637260008988 2021.12.06
14 王庆辉 130637197210080376 无 130637260008994 2021.12.06
15 蔡志军 130637197209210313 无 130637260008998 2021.12.06

关于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送达处罚决定的公告
宋生刚等 15 人：

因分别具有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饮酒驾驶机动
车、驾驶报废车、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驾驶摩
托车时驾驶人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种行为及
第二款、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种行为、第一
百一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一百零四条第三项、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

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种行为、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省办法第七十七条第一项、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省办法第七十五条第十五项规定，我大队已
依法对机动车驾驶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现予公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被处罚人可以到我大队领取行
政处罚决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被处罚人不服处罚决定
的，可在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或公告期满后六十日内
依法向保定市公安局、保定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博野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 12月 15日

序号 被告知人姓名 身份证号 档案编号
1 商盼强 130637196707030310 无
2 杨小亮 130637198109010378 无
3 郑卫岭 130637197507212114 无
4 曹里昌 130637196607170316 无
5 杨占乐 130637195910221214 无
6 程博 130637198710052130 无

序号 被告知人姓名 身份证号 档案编号
7 董俊哲 130637196404152118 无
8 代红军 130637197201081211 无
9 郑兵永 130637195108102138 无
10 宋福坡 130637197208072772 无
11 赵计波 130637197805062134 无
12 刘庆良 130637197004200314 无

博野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关于公告送达《公安行政处罚告知书》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种行为及第二款、第九十五条第一
款、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种行为、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
零四条第三项、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种行为、第九十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省办法第七十七条第一项、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省办法第七
十五条第十五项规定，下列机动车驾驶人于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1 月间，有拟处以交通罚款的违法行为。

我大队拟对以上 12 名驾驶人给予罚款处罚，特公告送达《公安行政处罚告
知书》（以上被告知人员请自行登录保定公安交管网，从首页“通知公告”栏查
看本人的《公安行政处罚告知书》，网址为：www.bdjjzd.cn）。本公告期限为 7
日，期限届满视为送达。

博野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 12月 15日

作为省人大代表，在了解平山县检察院工作
开展情况后，我切实感受到平山县检察院严格履
行法律监督职能，坚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积极
服务县域中心大局，真切回应人民群众期待，为
平安平山、法治平山建设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作为畜牧水产局的一员，我格外关注检察机
关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采取的工作措施，同时也
格外关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开展情况。通过检
察机关组织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活动，以
及 在 日 常 工 作 中 同 检 察 机 关 的 工 作 接 触 、沟 通
等，我对检察机关所做的努力感触颇深。

检察机关积极做好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秉持
双赢多赢共赢理念，积极拓展案件线索，以建设
美丽平山为目标，恢复损毁林地、耕地，清理违法
堆放的垃圾、废物，积极开展了“古长城保护项
目”等专项活动，切实保护了国家和人民利益。
持续强化未成年人保护，大力做好未成年人检察
工作，依法从严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关
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持续推进“防止校园性侵”
等制度落实落地，成立“未检办公室”，组成“护航
青春”法治巡讲团，担任 22 所中小学校法治副校
长，为创建平安和谐校园作出了积极贡献。积极
回应群众期待，耐心细致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坚
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积极办理司法救助案件。
扎实开展队伍建设工作，不断加强检察队伍革命
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希望检
察机关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切实传承平山革命老
区的红色基因，严格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持续做
实“四大检察”“十大业务”，继续做好服务大局、
扫黑除恶等工作，创新开展公益诉讼、未成年人
保护等工作，彰显为民初心，以检察工作高质量
发展助力平山经济社会发展。

检察听证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符
合条件的案件，组织召开听证会，就事
实认定、法律适用和案件处理等问题
听取听证员和其他参加人意见的案件
审查活动。最高检就此专门出台检察
听证工作司法指导性文件，为新时期
检察听证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全面系统
的法律依据。

检 察 听 证 制 度 为 保 障 人 民 群 众
参 与 司 法 提 供 了 重 要 保 障 和 渠 道 ，
对 保 障 人 民 群 众 对 检 察 工 作 的 知 情
权 、参 与 权 、表 达 权 、监 督 权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在 通 过 听 证 充 分 听 取 各 方
意 见 表 达 的 过 程 中 ，既 增 强 了 检 察
工 作 的 透 明 度 和 公 正 性 ，也 让 评 议

决 定 能 更 好 地 获 得 社 会 各 界 的 理 解
和 支 持 。 同 时 ，听 证 制 度 也 是 检 察
机 关 践 行“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理 念 ，规
范 执 法 行 为 、提 升 执 法 水 平 、接 受 社
会 监 督 、完 善 司 法 权 力 制 约 的 重 要
途径和方式。

目前，检察听证制度已经在“四大
检察”“十大业务”中广泛开展，但在运
行 中 仍 存 在 一 些 有 待 完 善 之 处 。 比
如，听证员选择存在局限性，有的基层
检察院没有建立听证员库，听证员在
专业水平、分析判断能力、群众工作能
力等方面的能力参差不齐；配套设施
有待加强，存在受众面较小、传播不及
时等问题；听证存在形式化倾向，有的
听证案件案情简单，有的案件矛盾基
本化解或争议性不大，未能充分发挥

听证制度在化解疑难复杂案件中的作
用和效果。

检察听证制度还有待从以下几方
面进行完善。

提 高 站 位 ，把 检 察 听 证 制 度 落 到
实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
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
引入听证等方式审查办理疑难案件。
检察听证上升为党中央对检察工作的
制度性要求，成为检察机关一项重要
政治任务。因此，要切实以检察听证
厚植党执政政治基础，让公平正义可
见可感。

建 章 立 制 ，提 升 检 察 听 证 规 范 化
水平。建立以提升检察听证质效为导
向考评机制，制定听证工作实施细则，
创新听证方式，探索开展异地听证、类

案集中听证，建立听证员库，确保听证
的公正性、代表性和专业性。

固 本 强 基 ，提 高 检 察 听 证 科 技 化
水平。推进听证室的规范化建设，完
善智慧检务建设网络，积极推进智能
化 、信 息 化 手 段 应 用 ，实 现 听 证 线
下 + 线 上 的 新 模 式 ，真 正 做 到 便 民 利
民。

围 绕 重 点 ，发 挥 化 解 社 会 矛 盾 的
积极作用。将公开听证重点围绕重大
复杂敏感、新类型案件和在法律适用
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发挥
公开听证定分止争、化解矛盾的优势，
真 正 将 听 证 制 度 上 升 到 检 察 制 度 建
设、能力建设、引领社会发展进步、促
进社会治理的高度去认识，做到公开
听证常态化。

河北法制报讯 （王帅 房慧）
近 日 ，申 请 人 韩 某 和 被 申 请 人 郝 某
来 到 临 漳 县 检 察 院 ，在 检 察 院 、法
院、司法局三方见证下，签署了和解
协议。至此，这起跨越 6 年的借贷纠
纷案件终于画上了句号。

2015 年 6 月，韩某因做生意向郝
某借款 4 万元，并出具了借款手续。

2017 年 4 月中旬，郝某去世。该笔债
权作为郝某合法遗产，由郝某妻子、
儿女继承。因韩某迟迟未还款，郝某
妻子、儿女于 2019 年末将韩某诉至法
院。受疫情影响，韩某在外地未归，
法院缺席判决韩某给付郝某妻子、儿
女 4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2021 年 4
月，韩某向临漳县检察院申请监督，

并表示自己曾还款 2 万元。
办案检察官立即调阅法院诉讼

卷宗、核实银行流水，深入双方当事
人所在地了解借贷情况。经调查，检
察官认为韩某说法证据不足，法院判
决无误。于是，检察官对韩某进行耐
心释法说理，讲明利害关系，充分说明
还款的必要性。韩某同意还款和解。

随 后 ，检 察 院 牵 头 法 院 、司 法
局，创新打造检察和解联席会，打通
各 相 关 单 位 渠 道 壁 垒 ，听 取 当 事 双
方 意 愿 ，为 促 成 和 解 建 言 献 策 。 经
过 检 察 官 十 余 次 的 奔 波 ，和 解 条 件
由 借 款 分 两 期 给 付 到 一 次 性 结 清 、
免 除 利 息 等 诸 多 变 化 ，双 方 达 成 和
解协议，最终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 我 们 知 道 错 了 ，不 该 为 了 一 时 贪
念 偷 拿 食 堂 的 肉 。 谢 谢 检 察 官 给 我 们
这 次 不 予 起 诉 的 机 会 ，我 们 一 定 会 珍
惜 这 次 机 会 ，重 新 好 好 做 人。”近 日 ，武
安 市 检 察 院 的 检 察 官 向 犯 罪 嫌 疑 人 王
某 、李 某 宣 读 不 起 诉 决 定 书 ，二 人 悔 恨
地说。

王某、李某两人分别是武安市某铁
厂大食堂和小食堂的厨师。由于小食堂
只 供 铁 厂 接 待 用 餐 ，平 时 进 购 的 食 材
好，王某向李某提出了趁李某值班的时
候从小食堂拿些肉回家吃的想法。碍于
和 王 某 平 时 关 系 较 好 ，李 某 默 许 。 从
2020 年 2 月起，王某在李某的配合下，先
后十余次从小食堂盗窃各种肉类食品。
2021 年 2 月 28 日 21 时左右，王某再次将
盗窃的肉类食品带出厂，被门卫例行检
查时当场发现并报警。经鉴定，当场查
获的肉类食品价值 929 元。公安机关以
王 某 、李 某 涉 嫌 盗 窃 罪 ，向 检 察 机 关 移
送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发现，王某和
李某在各办案环节均表示认罪认罚，并
在被查获后主动交代之前的盗窃事实，
充分体现出二人真诚的悔罪态度。办案
中，检察官还了解到，王某和李某平时为
人老实，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一般，为了给
家里改善生活才产生了利用工作便利实
施盗窃的想法。案发后，某铁厂并未明
确开除二人，但二人自知没有脸面再去
铁厂上班，即使还有两个月工资未结清
也没有去讨要。

检察官发现，双方有调解的可能，主
动设法联系某铁厂征求企业的意见，为
双方搭建沟通协商的桥梁。在检察机关
的努力下，某铁厂对二人的盗窃行为表
示谅解，并不再要求追究其二人的法律
责任。

王某和李某虽属多次盗窃，但经检
察机关综合考量，结合宽严相济的刑事
司法政策，遂对二人作出上述不起诉决
定。

小案也有大情怀。武安市检察院在
办案中通过认真贯彻落实刑事和解政策
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取得了实实在在
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临漳检法司三方联席解难题

“小案”精办守卫公平正义

让听证真正发挥办理疑难案件的作用

一起不起诉案件
折射出的司法温度

□ 史建中

□ 张亚洁

因 感 情 矛 盾 ，犯 罪 嫌 疑 人 李
某 某 酒 后 故 意 将 汽 油 泼 洒 在 被
害 人 袁 某 某 身 上 。 后 双 方 发 生
肢体冲突，李某某在扭打过程中
用打火机引燃袁某某的衣服，袁
某 某 被 烧 伤 。 经 司 法 医 学 鉴 定
中心鉴定，袁某某的伤情属重伤
二级。

定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
部接到救助线索后，迅速组织经
验丰富的干警对案发原因、当事
人之间的关系、嫌疑人有无赔偿
能力、案件造成后果，以及袁某某
治疗情况、家庭情况、生活状况、
监护情况等做了深入调查。

救助申请人袁某某有两处重
伤二级的损伤，前期住院治疗花
费 16 万余元，仍拖欠医院 12 万多
元，且后期需定期进行康复治疗，
还面临一笔高额花费。袁某某家
中 仅 有 年 迈 的 父 亲 和 13 岁 的 儿

子，父亲是低保户并患有重病，儿
子因家庭变故辍学在家。申请人
所在村委会出具了袁某某一家家
庭困难证明。办案干警同时多方
核实得知，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没
有赔偿能力，也没有支付赔偿金。

调 查 核 实 被 救 助 人 的 情 况
后，经申请人袁某某同意，定州市
检察院召开了简易公开听证会，
副检察长王军波主持听证会。申
请人袁某某充分表达了司法救助
的申请理由和请求，办案检察官
对事实认定等进行了阐述。三位
听证员经闭门评议，一致建议给
予袁某某救助。当日，定州市检
察院决定给予申请人袁某某司法
救助金 5 万元。

检察官提醒：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

中通过司法救助形式给予遭受犯
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无法通过
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生活面临急
迫困难的当事人适当的救济，既

是彰显党和政府的民生关怀，又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
内在要求，是改善民生、健全社会
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 家 司 法 救 助 是 辅 助 性 救
助，对同一案件的同一当事人只
进行一次性救助，其他办案机关
已经予以救助的，人民检察院不
再救助。对于能够通过诉讼获得
赔偿、补偿的，一般应当通过诉讼
渠道解决。

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国家司法
救 助 ，应 当 提 交 下 列 材 料 ：国 家
司法救助申请书；救助申请人的
有效身份证明；实际损害结果证
明 ，包 括 被 害 人 伤 情 鉴 定 意 见 、
医疗诊断结论及医疗费用单据或
者死亡证明，受不法侵害所致财
产损失情况；救助申请人及其家
庭成员生活困难情况的证明；是
否获得赔偿、救助等的情况说明
或者证明材料；其他有关证明材
料。

被害人家庭困难，犯罪嫌疑人没有赔偿能力——

司法救助显温情暖人心
□ 甄博超


